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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盟维和行动的

类型学论析∗

———以苏丹、索马里和中非共和国为例

贺　 杨　 袁正清

　 　 【内容提要】 　 非洲是全球维和行动最为集中的地区。 非洲联盟（非盟）在其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非盟维和行动的研究相当丰富，但对非盟如何选择维和行动则关

注较少。 作者从组织间关系的理论视角出发，聚焦联合国、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的

维和行动过程，提出了“基于等级秩序的垂直嵌套结构”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意愿和能

力两个维度，勾画出非盟介入维和行动的三种类型：首选执行方、接替方和接管方，以
此来理解非盟在多行为体维和环境中的行为选择。 以在苏丹、索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的

维和行动为例，作者探讨了非盟在三个维和行动中的政策选择，刻画了联合国、非盟和

非洲次区域组织在维和行动中的先后次序，分析了非盟在维护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时

发挥的特殊作用和存在不足。 这种研究视角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组织间关系促进

国际安全合作的积极意义，也可以从国际组织间的等级秩序来拓展国际关系等级理论

的研究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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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后，国际维和领域出现新趋势：一方面，联合国维和行动数量迅速增加，

人员与任务类型日益多样化；另一方面，区域组织在维和领域的参与度显著提升，它们

逐渐被视为国际维和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由于在能力、规范和所处环境等方面存

在差异，各区域组织参与维和的程度参差不齐。 欧洲联盟（欧盟）是目前参与维和行

动程度和水平最高的区域组织，它不仅在欧洲地区执行维和任务，还在世界其他地区

开展维和行动。 而其他区域组织参与维和行动的程度和水平大多较低，有些区域组织

甚至从未涉及维和领域，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基于“不干预”原则，没有利用维

和手段解决本地区的武装冲突。 相对于其他区域组织，非盟成立时间虽晚，却已多次

在非洲国家部署维和行动。 现有文献已经关注到非盟在维和领域的突出表现，但还有

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为何非洲联盟（非盟）能够在一些非洲国家开展维

和行动，而另外一些非洲国家的维和行动却由其他国际行为体发起？ 换言之，在多个

外部行为体参与维和的环境中，非盟在何种情形下会发起维和行动？ 下文将回答这些

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非盟参与维和行动的决策和运作逻辑。

一　 非盟维和行动的现有研究

非盟在维和领域的突出表现吸引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已有文献在分析非盟维和行

动时主要围绕非盟能够发起维和行动的原因、非盟维和行动的效果以及非盟在维和领

域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聚焦非盟维和行动的基础条件。 受主权规范的限制，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区

域组织无法对成员国内部事务采取强制性干预行为，例如非洲统一组织（非统）与东

盟虽然参与解决本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但始终坚持“不干预”原则，因而未能在维和

行动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非盟取替非统后，其组织规范发生了重要变化。 非盟在尊

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实现了从“不干预”到“不漠视”的规范转变。② 《非盟宪章》第 ４

条第（ｈ）款规定：“非洲联盟按照其大会在严重情况下即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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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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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组织的维和实践已经超出联合国关于维和行动的界定，而目前已有多种概念来描述这些旨在支持

和平的国际行动，包括和平执行、和平支助和稳定行动等。 为了避免分歧，本文使用维和行动的基准定义：维和是

一种冲突管理工具，其形式是多边组织开展的实地行动，并且配有安全部队（军人或警察），参见 Ｈｉｋａｒｕ Ｙａｍａｓｈｉ⁃
ｔａ，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１， ２０１２， ｐ．１６８。

Ｐａｕｌ 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１０６， Ｎｏ．４２３， ２００７， ｐｐ．２５３－２７９；陈拯：《非盟与东盟干预规范

演进比较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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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所做出的决定，有权对其成员国进行干预。”①非盟随后又对此条款做出修订，增加

了违宪政变这一情况。 然而只赋予干预权力并不够，区域组织还需要能够实施维和计

划的制度框架，为此非盟搭建了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ｒ⁃

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该架构由五个部分组成：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它是非盟处理安全议题的常设决策机构；大陆预警系统（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它负责收集、分析和预测非洲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新威胁；智者

小组（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ｓｅ），它是关注冲突预防的支持性机构，通常处理政治上较为

敏感的安全议题；非洲待命部队（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ｎｄｂｙ Ｆｏｒｃｅ），它是非盟履行干预职责

的快速反应力量；和平基金（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Ｆｕｎｄ），它为非盟应对冲突提供财政支持。 非

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在“维护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稳定和系统的作用”。②

第二，关注非盟维和行动的有效性。 一直以来，联合国是维和行动有效性研究的主要

对象，关于地区组织维和有效性的分析则相对较少。 随着非盟频繁参与维和行动，这些行

动能否解决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部分学者从文化相似性、部署效率、执行方式和相

对能力等维度分析区域组织维和行动的效果。③ 伊萨卡·巴德姆斯（Ｉｓｉａｋａ Ｂａｄｍｕｓ）认为

尽管非盟在维和领域雄心勃勃，但由于在资金、后勤和战略规划等方面能力不足以及非盟

成员国缺乏坚定的政治资源，其在实际维和过程中遇到较大阻碍。④ 裘德·科科迪亚

（Ｊｕｄｅ Ｃｏｃｏｄｉａ）评估了所有非盟维和行动，并按照重要程度对 １８ 个影响和平行动有效性

的因素进行了排序，发现国际政治意愿、地方自主性和国内政治精英的合作意愿三个因

素影响最大，授权、资金、部队规模、国际合作、持续时间和领导国家等 １１ 个因素产生了

次要影响，而东道国面积和部队完整性等因素产生的影响较小。⑤ 总体来看，非盟维和

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洲和平与稳定，但仍须从多个层面提升行动效率。

第三，非盟与其他参与维和的组织之间的关系。 受组织能力所限，非盟维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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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ａｇｅｓ ／
３４８７３－ｆｉ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ａｃｔ＿ｅｎ．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Ｄｅｒｓｓｏ，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 Ｔｉｍ Ｍｕｒｉｔｈｉ， ｅ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３， ｐｐ．５１－６１．

Ｃｏｒｉｎｎｅ Ｂａｒａ ａｎｄ Ｌｉｓａ Ｈｕｌｔｍａｎ， “Ｊｕ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Ｕ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３， ２０２０， ｐｐ．３４１－３６８； Ａｌｅｘ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Ｗｈｏｓ Ｋｅｅｐ⁃
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２９， Ｎｏ．４， ２００５，
ｐｐ．１５７－１９５； Ｈａｎｎｅ Ｆｊｅｌｄｅ， Ｌｉｓａ Ｈｕｌｔ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ａｒａ Ｌ． Ｂｒｏｍｌｅｙ， “Ｏｆｆｓｅｔｔｉｎｇ Ｌｏｓｓｅｓ：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ｌ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ｏ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６０， Ｎｏ．４， ２０１６， ｐｐ．６１１－６２３．

Ｉｓｉａｋａ Ａ． Ｂａｄｍｕｓ，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５．

Ｊｕｄｅ Ｃｏｃｏｄｉａ，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ｅａ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７．



的发起和运行需同其他组织合作。 联合国是非盟在维和领域最重要的外部合作对象，

两者的互动关系历来受到学界和政策界的重视。 山下光（Ｈｉｋａｒｕ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区分了联

合国与区域组织在维和领域的两种关系模式：一种是分包模式，即联合国授权和指导

区域组织开展维和行动；另一种是伙伴模式，即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维和机构组成相

互关联的伙伴网络。① 这两种模式均在联合国与非盟的维和关系中有所体现。 经过

多年发展，联合国与非盟的维和伙伴关系已经实现机制化和常态化。② 然而，联合国

同非盟在维和行动中亦存在摩擦与冲突，例如双方对合法性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达尔富尔维和行动的顺畅进行。③ 此外，欧盟与北约也是非盟在维和领域重要的合

作对象。 相较于联合国，欧盟、北约与非盟在维和领域实现了功能互补，其中非盟派遣

人员执行具体的维和任务，北约和欧盟则为非盟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后勤保障、战略规

划和人员培训。④ 目前，非盟与域外组织的维和关系以合作为主，但随着非盟维和自

主性不断增强，非盟与域外组织的竞争与冲突也时有发生。

现有文献对非盟维和行动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但这些研究都将非盟的维和

决策预设为一种前提条件，即在非盟已经决定开展维和行动的情况下研究其既有基

础、有效性和对外关系。 事实上，非盟能否开展维和行动也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与其他地区不同，非洲有各类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可以独立开展维和行动，非盟只

是非洲维和任务执行方之一。 非盟在做出维和决策时需要考虑其他行为体的潜在

影响，特别是区域内外主要大国会对非盟维和决策产生影响。⑤ 鉴于国际组织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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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ｋａｒｕ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１６５－１８６．

Ａｒｔｈｕｒ Ｂｏｕｔｅｌｌｉｓ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ｗａｒｄ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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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维和行动的实施主体，本文认为应从国际组织间关系的视角来理解非盟维和行为

的选择类型，以更好地认识非盟在非洲冲突解决中的作用，也可从中管窥非洲的冲突

解决方式。

二　 非洲维和行动类型的分析框架

非盟身处多行为体共同参与的维和环境，各行为体之间彼此影响。 就行动合法性

而言，非盟主要受联合国与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影响。 由于联合国、非盟与非洲次区域

组织形成了基于等级秩序的垂直嵌套结构，在此结构中，联合国与非洲次区域组织的

维和次序优先于非盟。 按照这种维和次序的排列组合，非盟维和行动存在三种介入类

型：首选执行方、接替方和接管方。

（一）国际组织与非洲维和

国际组织是执行非洲维和任务的主要行为体。 随着冷战的结束，非洲安全形势急

剧恶化，各类国际组织主动发起或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其中既有全球性国际组织（如

联合国）、非洲区域组织（如非盟）和以西非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为代表的非洲次

区域组织，也有欧盟和北约这样的域外组织。 这些组织与其他相关行为体共同形成了

非洲维和制度复合体，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但是组织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却存在差

异。 从行动合法性来看，联合国与非洲次区域组织才是影响非盟是否发起维和行动的

主要行为体。

联合国历来重视非洲维和行动，非洲大陆是联合国维和行动最主要的部署地点。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联合国共开展了 ７１ 次维和行动，其中 ３１ 次在非洲地区。①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４ 年，联合国第一次大规模维和行动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展；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年，联合

国维和行动在索马里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挫折。 区域组织是非洲维和行动的早期探

索者和重要实践者。 ２１ 世纪初，非盟取代非统成为代表非洲大陆的区域组织，非盟基

于“不漠视”原则已经在布隆迪、科摩罗和马里等地多次开展维和行动。 非洲次区域

组织的维和经验比非盟更加丰富，西非经共体是过去 ２０ 多年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最积

极的次区域行为体，它已经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科特迪瓦等地开展了 ７ 次维和行

动。 非洲维和行动吸引了诸如欧盟和北约这样资源丰富、能力突出的域外组织参与。

自 ２００３ 年发起“阿耳忒弥斯行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ｔｅｍｉｓ）”以来，欧盟已在非洲大陆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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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２０ 次各类维和行动，但这些行动规模小、时间短，并且侧重具体目标。 北约在非洲

发起的维和行动次数较少，除了在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行动，多数行动属于执行和平支

助任务。
非洲武装冲突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没有任何行为体能够单独解决问题，所以在实

际操作中，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多个国际组织往往共同参与非洲武装冲突的解决。
每个组织开展维和行动时通常会得到其他组织的支持。 例如，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

的维和行动依赖联合国、欧盟和北约的政治和物质支持，正是这种相互联结让它们构

成了非洲维和制度复合体。 非盟开展维和行动的决定受多个国际组织的影响，但从行

动合法性看，联合国与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影响更为重要。 在非洲，联合国、非盟和非洲

次区域组织能够自我赋予开展维和行动的合法性，原因是这些组织的章程都规定维护

所在地区和平与安全是其应尽的职责；欧盟和北约开展行动的合法性则来自联合国安

理会授权或非洲区域组织的正式请求。 鉴于联合国、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都有机会

成为执行非洲维和任务的主要责任方，那么由谁来开展维和行动就取决于三个组织之

间的协调与分工，所以非盟是否开展维和行动需要考虑联合国和非洲次区域组织的维

和决策。
（二）基于等级秩序的垂直嵌套结构：联合国—非盟—非洲次区域组织

联合国和非洲次区域组织会影响非盟维和行为的选择，那么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

的呢？ 基于组织间关系视角，笔者认为联合国、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在维和领域形

成了基于等级秩序的垂直嵌套结构，而这种结构又决定了三个组织间维和责任的有序

转移。
从组织间关系来看，联合国、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在非洲维和领域形成了垂直

嵌套结构。 随着国际组织的多维度扩散，各组织在覆盖范围和政策领域等方面的交叉

现象逐渐增多，从而形成了重叠与嵌套两种典型的组织间关系结构。 其中重叠是指

“两个或多个组织在模式、级别与功能等方面具有相似性”，①例如在欧洲安全领域，北
约、欧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重叠结构。 嵌套则是指“区域性或专

业性的国际组织包含了更多国家或议题的多边国际行动框架的组成部分”，②组织间

嵌套结构必然具备部分重叠关系的特征，但重叠结构主要是指独立组织间的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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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嵌套结构本质上是指组织间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①例如联合国与区域组织间

关系就是最典型的嵌套结构。 就非洲而言，联合国、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在非洲维

和领域形成了垂直嵌套关系结构（如图 １），联合国包含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而非

盟又包含非洲次区域组织。

图 １　 联合国—非盟—非洲次区域组织基于等级秩序的垂直嵌套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联合国、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垂直嵌套结构具备等级秩序的特征。 在讨论嵌

套结构时，首先应关注组织间的秩序与等级问题，等级秩序模糊会导致组织间的对立

与竞争，进而影响组织行为的有效性。② 虽然嵌套结构是组织间包含与被包含的关

系，但并不表示这种结构天然就具备等级秩序。 对国内组织来说，各级行政机构的等

级秩序由法律做出明确规定；但对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组织来说，形成嵌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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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之间有多种秩序的可能性。 在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嵌套结构中，各区域组织的

实力差别会导致它们与联合国之间的不同秩序，其中联合国与非洲区域组织以及非洲

区域组织内部都形成了等级秩序。 联合国安理会是国际安全领域最高等级的国际组

织。 《联合国宪章》第 ８ 章规定了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等级秩序，即联合国鼓励会员

国通过区域组织来解决武装冲突，但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区域组织不得采取强制

行动。 虽然冷战后北约等域外组织的行动挑战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但非洲区域组

织仍然承认联合国的领导地位。 非盟在非洲区域组织内部扮演核心角色，《非盟宪

章》强调其在促进非洲大陆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的中心地位，并且非盟还与非洲次

区域组织间就双边关系达成一致意见，即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要基于辅助性、补充

性和比较优势的关系原则。① 值得注意的是，非盟与非洲次区域组织间等级秩序的强

度不如联合国与非洲区域组织。

嵌套结构限制了组织的政策选择，每个组织的政策都将受结构中其他组织的影

响。② 联合国、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基于等级秩序的垂直嵌套结构导致组织间维和

责任的有序转移。 具体来看，作为维和领域最高等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必然是非洲

维和行动的第一责任方，但组织层级越高，开展维和行动的条件越多。 当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条件不成熟而非洲武装冲突又需要外部行为体维和介入时，层级更低的非洲区

域组织将承担维和责任；基于非盟与非洲次区域组织间的辅助性原则，在非洲次区域

组织采取行动之前，非盟无法强制干预武装冲突，③即层次更高的非盟将维和责任交

给层次更低的非洲次区域组织。 但是组织层次高也意味着其开展维和行动的权威和

能力更强，所以当层次更低的组织无法继续开展维和行动时，维和责任将向上交给层

次更高的组织。 由于等级秩序的强度不同，非洲次区域组织既可以直接将维和责任交

给联合国，也可以将维和责任交给非盟，而非盟只能交给联合国。

（三）非盟维和行动的介入类型

联合国、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维和责任的有序转移决定了三个组织开展维和行

动的先后顺序，即联合国排在第一顺位，非洲次区域组织位列次席，非盟则是维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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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方案。 也就是说，非盟维和行动的可行性取决于联合国和非洲次区域组织是否

发起维和行动。 一个国际组织能否开展维和行动需要具备政治意愿和行动能力，其中

政治意愿是指国际组织内部就计划或授权开展维和行动达成共识，而行动能力则是指

国际组织的维和行动能够完成实地部署，只有当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国际组织的维和

行动才正式成型。 根据联合国与非洲次区域组织开展维和行动的不同情况，非盟维和

行动出现了三种介入类型：非盟作为维和行动的首选执行方、接替方和接管方（如图 ２）。

图 ２　 非盟维和行动介入类型的选择过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联合国开展维和行动的政治意愿决定了非洲区域组织是否有机会开展维和行动。

作为等级最高的维和行为体，联合国在非洲维和领域具有优先于其他行为体的权力，

这代表着如果联合国能够第一时间开展维和行动，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将没有机会

发起本组织领导的维和行动。 虽然联合国具备组建维和行动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但

其开展维和行动的政治意愿却处于不确定状态，所以存在联合国对冲突国家的维和需

求无法及时回应的情况。 联合国开展维和行动的政治意愿主要受三种因素影响：一是

冲突各方是否签署全面停火或和平协议。 虽然这些协议不能全部转化为真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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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能够反映冲突各方和平解决冲突的承诺。 二是东道国政府的同意。 各方同意

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基本原则，只有得到主要冲突方的同意，联合国才能顺利部署维

和行动。 同时，基于主权原则，东道国合法政府的认可也对联合国开展维和行动的政

治意愿起到关键影响。 三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共识。 安理会是联合国负责

授权维和行动的唯一合法机构，其常任理事国拥有制定安理会政策的绝对权力。 但常

任理事国之间有时无法就维和行动达成共识，这令联合国无法及时部署新的维和行

动。 由于三种因素很难在同一时间得到满足，尤其是非洲武装冲突无法在较短时间内

达成全面和平协议，此时合法性强、限制条件少的非洲本土组织将承担起开展维和行

动的重任。

在联合国无法及时开展非洲维和行动的情况下，非洲次区域组织维和行动的不同

形态决定了非盟维和行动的介入类型。 根据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间的维和关系，非

盟将非洲维和任务首先交由非洲次区域组织执行。 由于非洲次区域组织维和意愿与

能力参差不齐，只有少数组织能够真正开展维和行动，因此非洲次区域组织维和行动

的不同状态将决定非盟在何种情形下介入冲突。 首先，当非洲次区域组织无法开展维

和行动时，非洲区域组织非盟就将成为非洲维和行动的首选执行方。 这种状态的出

现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非洲次区域组织既没有开展维和行动的政治意愿，也没有

开展维和行动的基本能力；另一种则是非洲次区域组织有开展维和行动的基本能

力，但没有开展维和行动的政治意愿。 其次，非洲次区域组织开展维和行动的计划

未遂。 这种状态的出现是非洲次区域组织有开展维和行动的政治意愿，并且得到相

应组织的正式授权，但在实际部署时遇到困难无法成行，此时为了避免出现维和真

空，非盟将接替非洲次区域组织来执行维和任务。 最后，非洲次区域组织已完成部

署但效果不佳。 这种状态的出现是非洲次区域组织不仅具备开展维和行动的政治

意愿，而且能够完成实际部署，但非洲次区域组织维和行动无法改善冲突形势或无

法持续运行，此时非盟和联合国都可能接管非洲次区域组织的维和行动。 由此，本

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１：如果联合国和非洲次区域组织都无法开展维和行动，那么非盟将开展维

和行动。

假设 ２：如果联合国无法开展维和行动，而非洲次区域组织的维和方案未能执行，

那么非盟将接替非洲次区域组织来开展维和行动。

假设 ３：如果联合国无法开展维和行动，而非洲次区域组织维和行动的效果不佳，

那么非盟有可能接管非洲次区域组织的维和行动。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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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苏丹、索马里和中非共和国与非盟的维和选择

本文以非盟在苏丹、索马里与中非共和国的维和行动为例，分析联合国与非洲次

区域组织维和决策对非盟维和行为的影响。 之所以选择这些案例是因为它们能分别

代表非盟维和行动的三种介入类型：在苏丹达尔富尔维和行动中作为首选执行方；在

索马里维和行动中作为接替方；在中非共和国维和行动中作为接管方。

（一）非盟在苏丹达尔富尔：维和行动的首选执行方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共和国西部，紧邻乍得和利比亚等非洲国家。 达尔富尔地

域辽阔，其北部主要居住着阿拉伯人，南部则广泛分布着以富尔人为代表的黑人部落。

历史上的达尔富尔是一个独立的苏丹王国，直到 １９１６ 年被纳入英埃苏丹（Ａｎｇｌｏ⁃Ｅｇｙｐ⁃

ｔｉａｎ Ｓｕｄａｎ）的殖民体系。 １９５６ 年苏丹独立后，达尔富尔地区由喀土穆政府管辖。 长

期以来，达尔富尔在苏丹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导致其发展水平严重滞后。 随着

自然环境的恶化，达尔富尔的生存资源变得更为稀缺，在竞争资源的过程中阿拉伯人

和南方黑人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 与此同时，周边国家视达尔富尔地区为地缘政治的

竞技场，它们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了各族群的武装化水平，使本就激化的族群矛

盾演变为武装冲突。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苏丹解放运动军（Ｓｕｄ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和正

义与平等运动（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之间的零散冲突演变成大规模人道主

义危机，据估计有 ３ 万人死亡，１００ 万人流离失所，另有 ２０ 万人成为乍得难民营的难

民，还有 ３５ 万人因为饥荒和疾病而死亡。①

面对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升级，联合国安理会未能及时予以关注和回应。

联合国安理会在 ２００３ 年就苏丹问题召开了一次公开会议，这次会议只提及了苏丹南

北内战，并未讨论达尔富尔局势。② ２００４ 年年初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加剧

后，联合国安理会才正式关注这起冲突。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当时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联合

国副秘书长扬·埃格兰（Ｊａｎ Ｅｇｅｌａｎｄ）在向安理会做工作简报时表示，达尔富尔冲突

是世界上最严重也最被忽视的人道主义危机，他希望安理会能够对达尔富尔冲突采取

必要行动。③ 当日，联合国安理会就达尔富尔冲突发布第一份正式声明，表示对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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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尔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深切关注，呼吁各方充分合作并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争

端。① 此时联合国安理会对达尔富尔冲突的关注程度有所提升，但维和行动并不在其

考虑范围之内。

苏丹独立前夕，英国的殖民政策导致苏丹南北矛盾加剧。 自 １９５５ 年起，为争取自

治，苏丹南部走上军事抗争的道路。 １９７２ 年，喀土穆政府与南部武装组织签署《亚的

斯亚贝巴协定》，苏丹南部地区获得了部分自治权，从而结束了第一次苏丹内战。

１９８３ 年，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Ｊａａｆａｒ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Ｎｉｍｅｉｒｙ）的新政策打破了南

北双方维持了 １１ 年的脆弱和平，第二次苏丹内战正式爆发。 １９９３ 年，应苏丹总统奥

马尔·巴希尔（Ｏｍａｒ Ｂａｓｈｉｒ）邀请，政府间发展组织（ ＩＧＡＤ，简称“伊加特”）开始主持

南北和谈，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苏丹和平进程陷入停滞。 进入 ２１ 世纪，在美国、英

国和挪威的支持下，伊加特和平进程迎来转机。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伊加特首脑峰会决定重

启和谈。 经多方努力，苏丹南北双方于 ７ 月 ２０ 日签署《马查科斯议定书》。 ２００３ 年，

后续谈判因南北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缺乏共识而再次停滞。 此时伊加特已将全部精力

用于推动和平谈判的继续进行，没有参加解决达尔富尔冲突，因此无法在达尔富尔部

署维和行动。 ２００３ 年达尔富尔冲突发生时正值苏丹和平进程的关键阶段。 为了抓住

实现苏丹和平的机会窗口以及考虑到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的强硬立场，伊加特没有将

达尔富尔问题纳入苏丹和平进程。

在联合国与伊加特无法开展达尔富尔维和行动的情形下，非盟成为执行维和任务

的第一选择。 当时，刚成立不久的非盟并未在第一时间参与达尔富尔冲突的解决过

程，但随着达尔富尔局势的恶化以及和平进程陷入僵局，非盟意识到解决达尔富尔冲

突是展示其具备维护非洲大陆和平与稳定决心的一次机会。 因此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非

盟逐渐从达尔富尔冲突解决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导者，为促成冲突各方达成停火协议，

非盟决定开展苏丹维和行动。

最早介入达尔富尔冲突的外部行为体是邻国乍得。 ２００３ 年冲突发生后，大量难民

跨过边境涌入乍得东南地区，给乍得政府带来艰巨的管理任务。 为了缓解压力，乍得政

府迫切希望尽快解决达尔富尔冲突。 乍得总统伊德里斯·代比·伊特诺（Ｉｄｒｉｓｓ Ｄéｂｙ Ｉｔ⁃

ｎｏ）凭借其与达尔富尔地区势力和喀土穆政府的良好关系，成为主持冲突调解的最合适人

选。② ２００３ 年 ８—９ 月，代比总统召集达尔富尔交战双方在乍得城市阿贝歇举行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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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会后双方签署了一份为期 ４５ 天的停火协议。 按照协议规定，双方应立即停止交

战，并释放所有战俘和因冲突被拘留的人士，①但双方均未严格遵守协议规定，达尔富

尔冲突持续恶化。 随后代比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召集冲突双方开始第二次和平会谈，由

于双方在国际观察员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调和，导致此次会谈一度陷入僵局。 后经乍得调

解小组的努力，双方决定将此前的停火协议再延长一个月。 停火协议到期后，代比总统

本来准备发起新一轮和平会谈，但因冲突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没有兑现和平承诺，本次谈

判无限期暂停。 虽然乍得有意促成达尔富尔冲突双方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但其力量显然

无法实现和平目标，此时需要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采取更为有力的干预行动。

２００４ 年经冲突双方同意，非盟与乍得成为达尔富尔冲突的共同调解人，在它们的

主持下，双方签署了一份更为全面的停火协议。 乍得调解虽未取得较大突破，却增加

了达尔富尔冲突的国际曝光度，国际社会开始关注达尔富尔的严峻形势。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Ｋｏｆｉ Ａｔｔａ Ａｎｎａｎ）发表声明，表示对达尔富尔

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局势迅速恶化感到震惊，呼吁各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②

随后欧盟、美国和英国等对达尔富尔局势表示深刻关切，并向达尔富尔提供物质援

助。③ 这些外部势力的表态和行动促使冲突双方重回谈判桌前。 由于达尔富尔反政

府武装认为乍得政府有意偏袒喀土穆政府，它们希望新的谈判有国际观察员参加，而

苏丹政府以达尔富尔是其内部事务为由只接受非盟参与调解。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乍得与

非盟共同主持下的达尔富尔和平谈判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举行，通过乍得与非盟团队

的居中协调，４ 月 ８ 日冲突双方签署人道主义停火协议。 按照规定：自协议签署后 ７２

小时起，双方应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执行为期 ４５ 天的停火；另设立一个停火委员会

来监督协议的具体执行状况。④ 这份协议标志着非盟正式介入达尔富尔冲突，为非盟

开展达尔富尔维和行动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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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达尔富尔冲突形势发生变化，非盟驻苏丹特派团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

段，非盟驻苏丹特派团是一个配备保护部队的军事观察团，经非盟调查团评估后，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５ 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授权非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支持停

火协议的具体执行，除派遣军事观察员以外，必要时可以部署一支部队为特派团提供

安全保护。① ６ 月 １９ 日，停火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的费斯图斯·奥孔库 （ Ｆｅｓｔｕｓ
Ｏｋｏｎｋｗｏ）准将抵达法希尔，标志着非盟驻苏丹特派团正式运行。 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总计 ３１０ 名来自尼日利亚和卢旺达的安全部队来到达尔富尔执行任务，联合国安理会

对此表示欢迎与支持。② 但由于人员不足和授权有限，第一阶段非盟驻苏丹特派团的

活动无法覆盖整个达尔富尔地区，也未能给普通民众提供应有保护。 在联合国专家组

的协助下，非盟委员会决定增扩特派团，从而形成了第二阶段非盟驻苏丹特派团。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召开的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１７ 次会议决定将苏丹特派团的人

数增至 ３３２０ 人，其中有 ２３４１ 名军事人员、４５０ 名观察员和最多 ８１５ 名警察。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决定将特派团的人数增至 ７０００ 人，其中包括 ６１７１ 名

军事人员和 １５６０ 名警察。 此外，非盟在原有授权的基础上，给授权苏丹特派团改善人

道主义行动环境，帮助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返回家园。③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５ 日，苏丹政

府与苏丹解放运动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定》，这份协定促使非盟苏丹维和行动进入

第三阶段。 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７０６ 号决议，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将取代非盟在达尔

富尔执行维和任务，④但遭到苏丹政府强烈反对。 后经多方协调，联合国安理会决定

授权成立非盟 ／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队（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ｙ⁃
ｂｒｉ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ａｒｆｕｒ）。⑤

对于任何一个外部行为体而言，达尔富尔维和行动都是一项艰巨任务。 在联合国

和非洲次区域组织都无法开展维和行动的情况下，非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维和

行动首选执行方。 其实成立之初的非盟并不具备单独执行此项维和任务的能力，但出

于“非洲问题非洲解决（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的组织使命，非盟在较

为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维和行动的实际部署。 即使非盟驻苏丹特派团未能彻底解决

达尔富尔冲突，它的存在还是避免了达尔富尔危机出现更为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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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盟在索马里：维和行动的接替方

索马里位于非洲之角，北临亚丁湾，东靠印度洋，西与吉布提、肯尼亚和埃塞俄比

亚接壤。① 冷战后，族群与宗教矛盾成为引发非洲大陆武装冲突的主要因素。 索马里

虽是一个语言和文化高度同质化的国家，但受殖民主义、部族政治和外部势力的干扰，

索马里陷入长期冲突，甚至成为“失败国家”的代表。

殖民时期，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将大索马里地区分割为几个部分。 １９６０ 年，英属

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合并组成现在的索马里共和国，其余的索马里人聚居地划归邻国

管辖，这成为索马里与邻国关系紧张的根源。 独立初期，索马里文官政府内部派系斗

争激烈、腐败盛行，致使国内社会矛盾尖锐，最终该政权于 １９６９ 年被穆罕默德·西亚

德·巴雷（Ｍｏｈａｍｅｄ Ｚｉａｄ Ｂａｒｒｅ）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 巴雷政权在执政初期得到苏

联扶持，通过政治经济改革促进索马里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 随后巴雷将重心转移至

对外政策，目标是实现索马里民族的完全统一，于是索马里在欧加登地区与埃塞俄比

亚爆发战争，结果以失败告终。 这次失败引发了索马里国内的极度不满，原本受到打

压的部族开始试图推翻巴雷政权。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反巴雷运动在埃塞俄比亚的支持

下逐渐公开化和军事化。 随着索马里经济滑坡，巴雷政权的控制力被部族政治削弱。

１９９１ 年，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Ｆａｒａｈ Ａｉｄｅｅｄ）领导的索马里联合国

会推翻了巴雷政权，但这也拉开了索马里内战的序幕。

索马里内战正是联合国维和热情高涨之时，所以联合国很快就决定开展索马里维

和行动。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 ３ 日，摩加迪沙主要武装派别达成停火协议，依据该协议 ４ 月 ２４

日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设立第一期联合国索马里行动，②但此次行动未能阻止索马里安

全局势的持续恶化。 为了给人道主义行动创造安全环境，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以美国为

首的成员国组建联合特遣部队，③这支部队在索马里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 基于形势

判断，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扩大维和行动的人员规模和授权范围，即设立第二期联合国

索马里行动。④ 然而，自 １９９３ 年下半年开始，联合国维和人员多次在执行任务时遭到

武装人员袭击，造成维和人员较大伤亡。 危险的维和环境迫使一些国家退出联合国维

和行动，此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无力扭转索马里安全局势。 １９９５ 年，联合国决定从索

马里撤离维和人员。⑤ 此后联合国应对索马里冲突的方式更加柔和，在安全形势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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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第 ９５４ 号决议》，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 ／ ｚｈ ／ Ｓ ／ ＲＥＳ ／ ９５４（１９９４），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



根本改善之前，联合国不再考虑使用强制性手段。① 当后来索马里合法政权需要外部

维和介入、非盟希望联合国在适当时机接管行动时，联合国也始终没有表现出再次部

署索马里维和行动的政治意愿。

１９９１ 年索马里内战爆发以来，索马里领导人和相关国家都在积极寻求冲突的解

决方案，其中吉布提和肯尼亚的和平倡议在伊加特的授意与支持下取得了部分进展。

埃塞俄比亚和埃及是最早发起政治调解的外部势力，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它们的和平

努力未能取得实质进展。 由于索马里冲突已经威胁到非洲之角的和平与稳定，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贾勒赫（ Ｉｓｍａｉｌ Ｏｍａｒ Ｇｕｅｌｌｅｈ）在联合国大会

上发起解决索马里冲突的吉布提和平倡议，②该倡议得到了伊加特的全力支持。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 日，索马里全国和平会议在吉布提城市阿尔塔召开，８ 月与会代表决定成立

索马里过渡时期全国政府，阿布迪卡西姆·萨拉德·哈桑（Ａｂｄｉｑａｓｉｍ Ｓａｌａｄ Ｈａｓｓａｎ）

担任总统。 但是哈桑政府没有得到索马里主要军阀的广泛认可，２００１ 年 ３ 月未参加

阿尔塔和平会议的各派系领导人宣布成立索马里和解与恢复委员会，此时的索马里仍

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为了实现全国和解，伊加特又授权肯尼亚发起了索马里民族

和解会议。 经过长达两年的艰苦谈判，各界代表决定成立索马里过渡时期联邦政府，

该政府也取代索马里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成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合法政权，阿卜杜拉希·

优素福·艾哈迈德（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ｉ Ｙｕｓｕｆ Ａｈｍｅｄ）上校担任总统。 索马里过渡时期联邦政

府使索马里自 １９９１ 年以来再一次建立了国际认可的合法政权，标志着伊加特主导的

索马里和平进程取得阶段性成果。

为了维护和平成果，伊加特决定在索马里部署维和行动，然而该组织部署维和行

动的能力不足，导致伊加特索马里维和计划流产。 虽然优素福政府得到国际社会的广

泛承认，但在索马里内部它被视为外部势力的傀儡，由一群亲埃塞俄比亚、亲联邦主义

和反伊斯兰主义者构成。③ 优素福政权要想在索马里真正立足必须依赖外部势力的

直接支持，在联合国缺席的情况下，伊加特表现出强烈的维和意愿。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伊

加特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会议决定成立伊加特索马里和平支助团（ＩＧＡＳＯＭ），这支维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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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联合国成立了索马里政治事务处，索马里联络小组、索马里建设和平信托基金和索马里武器禁运专家小

组，另外联合国难民署、粮食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妇女发展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分支机构在索马里境内积极

活动。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５４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９ｔｈ Ｐｌｅｎａｒｙ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ｕｎ．ｏｒｇ ／ ｒｅｃｏｒｄ ／ ２８５９９８？ ｌｎ ＝ ｚｈ＿Ｃ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Ｋｅｎ Ｍｅｎｋｈａｕｓ， “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 ／ ｐｄｆｉｄ ／

４９ｆ１８０ｄ８２．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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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队的目标是帮助优素福政权返回索马里，并为索马里和平进程提供必要支持以及

协助各方重建索马里和平与安全。 伊加特的索马里维和计划得到了更高层级的国际

组织的正式授权。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决定授权伊加特执行索

马里和平支助团第一阶段的各项任务；①１２ 月 ６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１７２５ 号决

议，正式授权伊加特和非洲联盟成员国设立索马里保护和培训特派团。② 然而，伊加

特此前从未有过独立开展维和行动的实践经验，导致该组织缺乏开展维和行动的基本

能力，在人员培训、战略规划和资金筹措等方面无法支撑其独立行动。 另外，伊加特成

员国作为索马里冲突的前线国家，它们在索马里冲突中的立场也遭到质疑，最终伊加

特索马里和平支助团没能完成实地部署。

在联合国无法开展索马里维和行动以及伊加特维和行动无法成行的情况下，突发

事件促使非盟接替伊加特执行索马里维和任务。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下旬，优素福总统访问

非盟总部，并正式请求非盟向索马里派遣兵力为 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人的维和部队。 经讨

论，非盟原则上支持部署索马里和平支助团，但前提条件是过渡时期联邦政府与索马

里武装团体达成全面停火协议，③这实质上拒绝了优素福政府的维和请求。④ 然而索

马里安全局势的突变迫使非盟必须填补索马里出现的安全真空。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伊斯

兰法院联盟（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ｒｔｓ Ｕｎｉｏｎ）首次在摩加迪沙北部出现，并迅速向外扩张。 虽一

度受到军阀打压，但伊斯兰法院联盟仍在 ２１ 世纪初再次崛起。 为了遏制伊斯兰法院

联盟的发展势头，摩加迪沙的军阀们组建了恢复和平与反恐联盟，此后双方就摩加迪

沙的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最终伊斯兰法院联盟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５ 日赢得胜利。 控制

摩加迪沙后，伊斯兰法院联盟着手恢复经济、改善安全环境并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

受到普通市民的广泛欢迎。 但作为宗教性质的组织，它们占领摩加迪沙的事实未被埃

塞俄比亚接受，因为后者不希望索马里出现威胁自身安全的伊斯兰政权。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埃塞俄比亚应优素福总统邀请决定对索马里进行军事干预。⑤ 经过激烈交战，１２

月 ２９ 日埃塞俄比亚军队重新占领摩加迪沙，随后索马里过渡时期联邦政府也将驻地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 ｏｆ ｔｈｅ ２９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ａｃｅａｕ．ｏｒｇ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ｅｎｇ－２９ｔｈ．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７２５ 号决议》，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ｃｓ． ｏｒｇ ／ ｚｈ ／ Ｓ ／ ＲＥＳ ／ １７２５ （ ２００６），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报告》，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 ／ ｚｈ ／ Ｓ ／ ２００５ ／ ８９，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Ｓａｌｌｙ Ｈｅａｌｙ， Ｌｏｓ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ｏｗ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Ｕｎｒａｖ⁃

ｅｌ，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８， ｐ．２２．
Ｐａｕｌ 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ｇａｄｉｓｈｕ Ｍａｅｌｓｔ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４， ２００９， ｐ．５１６．



迁往摩加迪沙。 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干预引发索马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埃方军

队无法在索马里的敌对环境中长期停留。 然而，如果埃塞俄比亚撤军之后没有其他行

为体提供安全保障，索马里将重新回到混乱状态。

随着伊加特索马里维和计划搁浅，由非盟接替伊加特来填补埃塞俄比亚撤军后留

下的安全真空成为必然。 ２００７ 年年初，非盟已经意识到伊加特无法实地部署索马里

和平支助团，于是非盟对索马里维和计划进行了修订。 经非盟技术评估团对索马里局

势的实地考察，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９ 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决定接替伊加特部署非盟

驻索马里特派团。 根据授权，部署在索马里的维和人员为 ８０００ 名，但行动开展后索马

里维和特派团增加到了 ２ 万多人，这是迄今为止非盟部署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维和

特派团。 本次维和行动的目标是：支持过渡联邦政府努力稳定索马里局势，并促进对

话与和解；促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索马里的长期稳定、重建和发展创造有利条

件。① 非盟索马里行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其中伊加特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举

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对非盟促进索马里和平的各项努力表示欢迎；２ 月 ２０ 日，联合国安

理会通过第 １７４４ 号决议，决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 ７ 章，授权成立非盟驻索马里特派

团。② 这是 １９９５ 年联合国维和人员撤离之后，索马里再一次有国际维和人员驻守。

索马里维和行动对联合国而言尚且是一项难度较高的任务，因此能力有限的非洲

区域组织能够承担开展维和行动的重任就显得弥足珍贵。 尽管非盟的维和行动没有

达到预期目标，但若没有非盟维和部队的存在，索马里和平进程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也

无法进展到今天的状态。

（三）非盟在中非共和国：维和行动的接管方

中非共和国位于非洲大陆腹地，紧邻乍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喀麦隆等国，

境内居住着巴雅（Ｇｂａｙａ）与班达（Ｂａｎｄａ）等众多族裔群体。③ 尽管拥有钻石和黄金等

自然资源，但长期以来受政治动荡与武装冲突影响，中非共和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

的国家之一。 据统计，２０１９ 年中非共和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２２．２ 亿美元，位列世界第

１７５ 名，④其人类发展指数只比尼日尔高。⑤ １９ 世纪中叶，中非共和国与乍得、刚果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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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ＧＤＰ．

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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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和加蓬组成了法属赤道非洲。 由于缺乏战略与经济价值，中非共和国处于法国

殖民体系的边缘，未能建立完善的现代行政和经济体系，这也是其落后与混乱的历史

根源。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中非共和国独立后，专制与政变成为这个国家的标签。 冷战期间，
戴维·达科（Ｄａｖｉｄ Ｄａｃｋｏ）、让—贝德尔·博卡萨（Ｊｅａｎ⁃Ｂéｄｅｌ Ｂｏｋａｓｓａ）和安德烈·科

林巴（Ａｎｄｒé Ｋｏｌｉｎｇｂａ）先后通过政变赢得权力，并建立起长期的个人专制统治。 虽然

１９９３ 年昂热—费利克斯·帕塔塞（Ａｎｇｅ⁃Ｆéｌｉｘ Ｐａｔａｓｓé）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总统，但他

继承了个人专制的统治模式。 １９９６ 年的经济困难引发士兵哗变，即使帕塔塞借助外

部力量暂时恢复了秩序，中非共和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进入 ２１
世纪，两次军事政变造成该国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至今未出现真正扭转的迹象。①

早在 １９９６ 年中非共和国出现政治军事危机时，联合国就开始介入中非共和国冲

突，并开展过几次维和行动。 但这些行动不是为了解决 ２１ 世纪中非共和国出现的大

规模武装冲突，而是完成其他具体的行动任务。 联合国第一次在中非共和国开展维和

行动发生在 ２０ 世纪末，主要目的是保障中非共和国顺利完成选举。 １９９６ 年，中非武

装部队接连发生三次叛变事件，促使法国与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十九次会议决

定发起外交调解。 经加蓬、布基纳法索、乍得与马里四国总统共同主持谈判，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２５ 日各方签署《班吉协定》，并成立了一支由多个非洲国家组成的《班吉协定》执行

情况非洲监测团（《班吉协定》监测团），联合国对此表示欢迎和认可。② 但《班吉协

定》监测团严重依赖法国的后勤保障和行动支援，当法国决定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前从中非

共和国完全撤离时，《班吉协定》监测团也就无力继续执行任务。 为了保持中非和平

进程的持续稳定，联合国安理会决定设立中非共和国特派团。③ １９９９ 年中非共和国选

举结束后，联合国中非共和国特派团解散。④ 联合国第二次在中非共和国开展维和行

动发生于 ２００７ 年，受苏丹达尔富尔、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冲突影响，大量难民涌入乍得

东部与中非共和国东北部，造成该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为此联合国决定设立中非共和

国和乍得特派团，其主要目的是保护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并协助开展人道主义救援行

动。⑤ 尽管联合国始终在中非共和国保持存在，但面对 ２１ 世纪中非共和国爆发的大

规模武装冲突，联合国未考虑第一时间发起维和行动。 其实，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中非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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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末中非共和国选举前后，前总统弗朗索瓦·博齐泽（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ｏｚｉｚé）策划了一次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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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ｆｒｉｃ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ｄＵＳＫＢＮ２８Ｔ０Ｕ４，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３ 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１２５ 号决议》，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 ／ ｚｈ ／ Ｓ ／ ＲＥＳ ／ １１２５（１９９７），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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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当局已就在该国设立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可能性与联合国官员进行初步

讨论，①但按照已有做法，联合国维和行动若要顺利部署并进入运作，需要具备某些实

地条件，而当时中非共和国的整体环境决定了联合国无法在短期内部署维和行动。
相较于联合国，非洲次区域组织对开展中非共和国维和行动的态度积极，并且中

非次区域组织还先后交替开展维和行动，但 ２０１３ 年中非共和国冲突复发后，中部非洲

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的维和行动无法阻止安全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其被迫

交出维和行动的主导权。 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中非经货共同体）是第一个在

中非共和国部署维和部队的次区域组织。 ２００１ 年中非共和国再次遭遇政治动荡，５ 月

２７—２８ 日，前总统科林巴发动政变。 在利比亚部队和让—皮埃尔·本巴（ Ｊｅａｎ⁃Ｐｉｒｒｅ
Ｂｅｍｂａ）领导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反叛运动的帮助下，帕塔塞总统的军队击败了反叛分

子。 政变五个月后，帕塔塞决定解除博齐泽将军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职务，导致中非

共和国陷入新的危机。 在乍得支持下，博齐泽及其支持者在中非北部地区发起军事叛

乱，造成该地区安全局势动荡。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中非经货共同体决定派遣一个委

员会对中非局势进行评估。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中非经货共同体和马里国家元首

特别首脑会议决定向中非共和国派遣一支多国部队，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保证帕塔塞总

统的安全、监督中非共和国和乍得边境的安全以及参与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改

革。②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博齐泽的武装部队对政府军发起全面进攻。 由于后勤援助与经

费不足，中非经货共同体多国部队 １２ 月才正式部署，未能拯救帕塔塞政权的命运。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博齐泽军队攻占班吉。 面对新的政治形势，中非经货共同体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 日承认博齐泽政府为合法政权，并对多国部队任务进行调整。③ ２００４ 年，多
个旨在颠覆博齐泽政权的武装反政府团体在该国北部地区活动。 ２００６ 年年末，反政

府武装分子还占领过比劳等重要城市，政府军在中非经货共同体多国部队的支援下予

以还击。 随着 ２００７ 年部分反政府团体与博齐泽政府签署停火协议，该国局势有所好

转，当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中非经共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开始讨论扩大次区域维和

行动的可能性。
为了提高多国部队在中非共和国境内的业务能力，中非经共体部长理事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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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关于中非共和国局势的报告》，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 ／ ｚｈ ／ Ｓ ／ ２０１３ ／ ２６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
《秘书长关于中非共和国局势和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中非支助处）的活动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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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非经共体接替中非经货共同体领导维和行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９ 日和 ６ 月 ２１ 日，中

非共和国政府与反政府组织签署停火协定和全面和平协定，随后利伯维尔全面和平协

定后续工作委员会授权中非经共体设立中非共和国巩固和平特派团。 随着国家和解

进程和总统选举的顺利进行，中非共和国局势暂时稳定下来，但爱国者同盟、境外反政

府武装和“上帝抵抗军”等团体继续在中非共和国境内活动，造成该国部分地区依然

动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反政府武装“塞雷卡（Ｓéｌéｋａ）”发起叛乱，并于次年 ３ 月攻占班

吉，米歇尔·乔托迪亚（Ｍｉｃｈｅｌ Ｄｊｏｔｏｄｉａ）成为中非共和国历史上首位穆斯林总统。 赢

得政权后的“塞雷卡”不仅没有恢复该国正常秩序，反而因为内部分裂造成更大规模

的武装冲突，尤其是“塞雷卡”对非穆斯林公民的袭击引起基督教民兵的报复。 面对

日益恶化的中非局势，中非巩固和平特派团无力阻止暴力和恢复安全，即使中非地区

领导人决定将中非巩固和平特派团的规模扩充至 ２０００ 人，国际社会还是需要新的行

动者来维持秩序。 在联合国无法开展维和行动的情况下，非盟成为接管中非经共体维

和部队的唯一选择。

非盟起初针对中非共和国冲突的干预策略是支持中非次区域组织的和平努力，但

由于“塞雷卡”发动军事政变违反了非盟相关规定，因此非盟开始直接介入冲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非盟对“塞雷卡”部分人员实施旅行禁令和经济制裁。 在“塞雷卡”攻占

班吉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决定暂停中非共和国的非盟成员国资格。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中非经共体首脑会议请求非盟为其维和行动提供直接援助，虽然中非经共体

仍然强调其对中非共和国维和行动的领导权，但此次请求为非盟介入维和行动提供了

契机。① 随后，由非盟领导，包括中非经共体、联合国、欧盟和法语国家组织代表在内

的军事代表团对中非共和国巩固和平特派团的援助需求展开评估。 非盟和平与安全

理事会对此发表声明，表示原则上支持在中非共和国部署维和行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非盟主导的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Ｒ）成立。 同年 １２ 月 ５ 日，非盟特派团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正式授权，其任

务为：通过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平民和恢复公共秩序；实现国家稳定和恢复中央政府权

力；为开展人道主义援助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帮助过渡当局和中非建和办协调复员方

案；改革和重组国家安全部队。②

中非共和国的长期冲突使其成为国际维和实验室，联合国、欧盟、非盟、中非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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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组织以及法国等组织和国家都曾在其境内开展维和行动。 但在联合国无法开展维

和行动、中非经共体维和行动效果不佳的状况下，非盟果断接管了中非经共体的维和

部队。 尽管非盟维和行动后来被联合国维和行动接管，非盟仍然通过开展中非共和国

维和行动展示了其维护非洲大陆和平与稳定的决心。

四　 结论

长期以来，域外行为体是解决非洲冲突问题的主导者，美国、英国和法国等主要大

国都曾通过各种方式深度介入非洲武装冲突。 冷战结束后，域外行为体在卢旺达、索

马里和利比亚等国的干预实践引发了外界的广泛质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刚果民主

共和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武装冲突期间，主要干预者都未积极行动来结束危机，

它们基于自身价值观和实践经验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具备强制性和表面性，未能真正

消除引发非洲武装冲突的根源。 有的时候外部干预不仅没有带来非洲和平，反而成为

武装冲突的主要驱动力。 非洲思想家和政治家逐渐意识到只有基于非洲本土的行动

方案才能真正解决非洲冲突，即“非洲问题非洲解决”，非统转变为非盟反映了非洲人

民通过自身力量解决武装冲突的愿望。

本文基于组织间关系的理论视角，以非盟维和为中心，聚焦联合国、非盟和非洲次

区域组织维和行动过程，提出了基于等级秩序的垂直嵌套结构的分析框架，呈现了非

盟维和的三种选择类型：首选执行方、接替方和接管方。 这三种方式是非盟、联合国和

非洲次地区性组织共同探索非洲维和本土化的积极努力。 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主

动承担维和责任，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冲突升级与蔓延，为实现非洲和平做出了重要贡

献。 非盟维和方式为“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提供了有益尝试和宝贵经验。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编辑：沈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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